
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 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1 年 9月 26 日，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“新

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 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会。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、新疆山河志远环境监理有限公司、

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代表及 5 名专业技术专家

组成（名单见附件 1）。验收组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682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

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）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新疆和山

巨力化工有限公司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

报告表》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（伊州环评

函〔2018〕58 号）等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

范 污染影响类》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听取了新

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对该工程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，新疆水清

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报告

表的汇报，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，并就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

司 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认真讨论，

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

本项目位于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奎东特色产业园恒运大道以北、

鸿翔大道以东，位于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厂区的东南部，东

侧及西侧是空地。项目地理坐标为：44°35′N，85°16′E。

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为：30MW 抽汽背压式汽

轮发电机组，含 1台背压式汽轮机、1台发电机、2台减温器；辅助

工程为 35kV 变压器室；环保工程（废水治理设施、噪声治理设施、

固废治理设施等）及公用工程（供排水、供电、消防等）均依托 15

万吨/年 TDI 项目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执行情况

2018 年 2 月，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编制完成《新疆

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余热余压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2018

年 4月 25 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保护局以“伊州环评函〔2018〕

58 号”对该项目予以批复，同意项目建设。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

公司 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于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20 年

4月建成。

2020 年 8月 10 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给本工程核发

了排污许可证，证书编号为：91654003556499855Q001P。

2021 年 05 月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制定了《新疆和山巨力

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2021 年 5 月 12 日，伊犁哈

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对本项目应急预案予以备案登记，备案编号：

654003-2021-71-M，以对应事故状况下的污染物排放。



2021 年 6 月，新疆山河志远环境监理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新疆

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环境监理工作总

结报告》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总计 50万元，占

总投资的 1.0%。

二、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监测范围为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

限公司 30MW 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的环保工程。

三、工程变动情况

经过现场核对，本项目无重大变动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水。

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水依托 15 万吨/年 TDI 项目中水回用站，

中水回用工艺采用“臭氧+高效曝气生物滤池技术+超滤+反渗透”，

中水产水回用于循环水装置补水，高盐系统出水及中水设施浓水，

排入奎屯市东郊污水处理厂。

（二）废气

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污染物。

（三）噪声



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各类机泵等设备产生的机械性噪声，通过

隔声及减振等措施，减轻噪声对环境的影响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，暂存于 TDI 项目危险

废物暂存库（800m
2
），已与新疆金派环保科技有限公签订《危险废

物委托处置协议书》。

五、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

（一）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循环排污水经中水回用站处理后，各项指标均

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》（GB/T19923-2005）中敞

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要求。

（二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区厂界噪声昼间、夜间监测值均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。

六、环境管理检查

2021 年 05 月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新疆和山巨力

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2021 年 5 月 12 日，伊犁哈

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对该应急预案了备案登记，备案编号：

654003-2021-71-M，以对应事故状况下的污染物排放。

2020 年 8月 10 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给本工程核发

了排污许可证，证书编号为：91654003556499855Q001P。






